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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16 证券简称：湘电股份 公告编号：2025临-071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部分子公司拟开展无追

索权应收账款保理业务，保理业务金额不超过 10亿元人民币（含本数），该额度在有效

期内可循环使用；保理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单笔合同期

限不超过 12个月。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公司及部分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一、交易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5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

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部分子公司开展无追索权应收账款保理业务，

保理业务金额不超过 10亿元人民币（含本数），该额度在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保理期

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单笔合同期限不超过 12个月。合作机

构为国内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保理融资费率将根据单笔保理业务操作时具体金融市场

价格波动情况由双方协商确定；公司董事会授权经理层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办理具体

保理业务。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保理业务内容

（一）保理业务标的

本次保理业务标的为公司及部分子公司在经营活动中发生的部分应收账款。本次拟

转让的应收账款不存在抵押、质押给任何第三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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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理业务的主要内容

合作机构：国内商业银行等具备相关业务资格、无关联关系的金融机构，具体将根

据综合资金成本、融资期限、服务能力等综合因素择优选择。

保理方式：国内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受让公司及部分子公司在日常经营活动中产生

的应收账款，为公司及部分子公司提供无追索权保理业务服务。

（三）保理金额、期限

保理金额：保理业务金额不超过 10亿元人民币（含本数），该额度在期限内可循环

滚动使用。

保理期限：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单笔合同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四）授权事项

提请公司董事会同意在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经理层行使具体操作的决策权，并签署

与之相关的合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的保理业务机构、确定公司及部分子公司

可以开展的应收账款保理业务具体额度等事项。此方案有效期一年， 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审议程序

本次公司开展保理业务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四、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开展无追索权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有助于盘活资产，降低应收账款资金占

用成本，加速资产周转效率，改善公司经营性现金流状况，有利于公司的发展，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